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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案又輕判 一日放生六暴徒
議員促設監察機制 指引法官量刑標準

港 東 港 西

《愛．回家》現黑暴手勢 TVB導演離職
無綫收視高企處境劇《愛．回

家之開心速遞》中，上周三（9日）
播出一集，出現疑似暴徒所謂 「五
大訴求，缺一不可」 的手勢，鏡頭
中兩隻黃色膠手套，一隻手的中指
舉 「一」 ，另一隻手舉 「五」 ，鏡
頭出現14秒。事後無綫表明會嚴肅
跟進。消息指無綫已處分負責拍攝
該集的導演馮肇均（Justin），並
於前日接獲解僱通知並即時離職。

鄭晴向無綫查詢，無綫發聲明
說： 「不會評論個別員工離職事宜

。就早前播出的《愛．回家之開心
速遞》有場面可能被人干擾，事件
在調查中，如有人刻意破壞，無綫
電視一定會嚴肅處理，絕對不能接
受、亦不會容忍類似事件發生。」

Justin在無綫任職八年，今次
是他自動辭職。而隸屬Justin組的
女助導過往曾參與社會運動，出事
戲當日她沒有上班，但她約滿後不
獲續約，自動離職。但另有消息指
「出事戲」 是因該劇一位藝人貪玩
所致。

向來敢言的知名導演高志森不時在
facebook就社會事件表達意見。昨日
因為上載一張以 「警方拘捕女孩有依
據」 為題的轉載圖片，被facebook 「滅
聲」 30天，他怒斥fb是 「虛偽的言論自
由」 。

高志森接受《大公報》訪問時透露
，被臉書限制的理由是 「你的帖子未遵
守 『社群守則中有關騷擾和欺凌的規定
』 而發出限制。他怒斥： 「我欺凌邊一
個，我欺凌黑暴、罪犯嗎？完全不合理
，好奇怪。我轉載帖子是保護兒童以免

遭人利用跌入法網。我估計是有人投訴
才遭fb滅聲。網站根本是非不分，縱容
黑暴，讓黑暴利用兒童參與非法行動，
騷擾黑暴不畀市民安寧，簡直荒謬。」

高志森透露，被臉書限制30天已有
四五次， 「這是被追擊，可能我是焦點
人物就沒有言論自由。fb每次於事後都
會道歉，可是我投訴時卻沒人理會，明
顯是針對性做法，不公平，太過分，更
加不成理由。facebook號稱 「言論自由
」 ，為保護黑暴亂港要我禁言，簡直喪
心病狂， 『臉書』 還要臉嗎？」

限聚令罰2000元，腐液潑紀
律部隊宿舍僅罰200元，退休裁
判官黃汝榮質疑： 「怎能解釋？
怎能服眾？」

近日香港司法界爭議不斷，
近年涉及暴亂案件的被告屢獲輕
判甚至放生。近日，退休裁判官
黃汝榮在傳媒專訪時，便引用一
個例子，印證香港司法制度或已
病入膏肓。

黃汝榮引用限聚令及一宗腐
蝕性液體潑向紀律部隊宿舍的案
件作比較， 「一名用腐蝕性液體
潑向紀律部隊宿舍的被告在法庭
上認罪，判罰200元。大家都知

道違反限聚令都要罰2000元，這
些向紀律部隊挑釁的行為，就簡
單判罰200元。怎能解釋？怎能
服眾？」 他更對現時香港司法制
度感到痛心， 「香港的司法
機構爛得如此嚴重」 。

聽畢這個看似合理實則
荒謬的例子，鄭晴相信稍有
理性及知識的讀者均會看出
現時司法制度出現了什麼問
題。鄭晴認為，首要必須公
平審訊，早日撥
亂反正，擊退司
法界的陰霾，使
香港重回正軌。

涂謹申戾橫折曲
偷渡變􀎠通過內地水域􀎡

「十二瞞逃」 企圖偷渡台灣，在途
經內地水域時被廣東海警拘捕。作為律
師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連日來
謬論連連，一時稱 「十二瞞逃」 並非為
進入內地犯罪，是 「無害通過內地水域
」 ，一時又幫從頭包到腳的所謂 「偷渡
者家屬」 開記者會，聲稱理應將十二人
遣返香港受審。

按照涂謹申的邏輯，無論是
否以內地為偷渡為實施非法行為
的目的地，只要被 「斷正」 ，就
可以話自己是 「無害通過
內地水域」 ，而逃過內
地法律制裁？另外，
行政會議成員、大律

師湯家驊都話，十二人既然選擇偷渡，
就是不想在香港受審，如果認定他們希
望特區政府引渡回港，是過於樂觀，甚
至不切實際。正所謂 「子非魚，安知魚
之樂？」 涂議員擅自作決定，可有考慮
「手足」 感受？

另外，亦有網民甚至質疑涂謹申
如此戾橫折曲，是否與 「十二瞞逃
」 早有關係？鄭晴就種種質疑向
涂謹申致電查詢，但截稿前未獲
回覆。

暴亂發生以來，法官屢屢輕判

暴徒，有市民投訴昨日法庭竟一連

「放生」 六名暴徒。此前，有法官

多次對暴徒判無罪或輕判社服令，

甚至公開稱暴徒為 「社會棟樑」 、

行為 「不算太暴力」 等，令人質疑

法官裁決不公。早前有議員提出設

立監察機制，如設立 「監察司法委

員會」 及 「量刑委員會」 來指引法

官量刑標準。

怎 能 服 眾 ？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限聚令罰兩千怎能服眾？

【大公報訊】早前因參與2016年旺
角暴動被判監46個月的 「佔旺女村長」
畢慧芬，去年七月要求瑪嘉烈醫院發出
絕食證明遭拒後，揮手打中女保安的下
巴，並拒絕向到場警員出示身份證，最
終被控普通襲擊阻差辦公兩罪。經歷約
兩天半的審訊後，裁判官林子勤昨日裁
定畢慧芬所有罪名不成立。

本案爭議點之一在於23歲被告畢慧
芬有否觸碰受襲女保安鄺艷萍。兩名保
安供稱畢慧芬曾擊中鄺的右臉。鄺艷萍
供稱，她沒有被畢打中面部，但被告碰
到她的衣服。控方一度申請鄺為敵對
證人，但遭裁判官拒絕。林子
勤認為事件發生於電火石火間
，兩名保安未必能清楚目擊
案發經過，故應以鄺的證
供為準。基於以上證供，
畢是否擊中或純

屬意外均存在疑點。
精神科醫生黃宗顯曾診斷畢為輕度

智障、相當罕見的器質性大腦綜合症及
羊癇症，事發時畢受病症影響，難以理
解他人指示，思緒容易被佔據，行事未
能顧及後果。林子勤稱相信黃醫生的診
斷，患輕度智障及器質性大腦
障礙的畢慧芬未必具足
夠的認知和行事能
力，去故意阻撓
警務人員執勤。

……佢哋有犯罪
……，佢哋無犯罪

涉襲保安兼阻差辦公􀎠佔旺􀎡女村長竟脫罪

【大公報
訊】搞事者去

年9月1日發起所謂
「機場交通壓力測試

」 行動，一男一女各被
控在大圍站外襲警。案件早前

於沙田法院受審，昨日進行裁決，兩被告被裁
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溫紹明稱，案發地點並
非 「示威現場」 ，假如警員更冷靜處理，便可
避免衝突。

兩被告依次為盧錦玲（42歲）和利尚寯（
32歲），均報稱文員，兩人被控於去年9月1日
，在港鐵大圍站A出口分別襲擊警員A和B。署
理主任裁判官溫紹明認為，三名警員的證供與
當日的片段不脗合，故裁定三人並非誠實可靠
的證人。

溫紹明說，雖然男被告和女友在案發時表
現激動，但只是尋常打扮，更沒有阻礙警員執
法，警員不應不由分說便出手推男被告的女友
。男被告有見警員使用不必要武力，才會推開

警員。溫紹明稱，男被告當時
架起前臂推向警員，不算是攻
擊動作，雖然力度不小，但警員用胸部頂
向兩人且神情兇惡，其表現亦屬合理。

溫紹明指出，若警方認為女被告襲警，大
可以截停她後將她帶到一旁調查。若在場警員
冷靜一點，便有機會發現事件純屬意外，但警
員卻將女被告壓向牆，實屬不必要。他聲稱，
案發時並非示威現場，若警員可以更冷靜，便
可避免衝突，最終裁定兩被告罪名不成立。

男女涉襲警脫罪
官指推警員不算攻擊

高志森怒斥：􀎠臉書􀎡還要臉嗎？

設計對白

【大公報訊】一名18歲中學
生涉今年二月在旺角參與示威活
動期間意圖縱火，早前被控並承
認一項縱火罪，16日在九龍城裁
判法院被判18個月社會服務令。

案情指，今年2月29日所謂
「8．31太子事件」 半周年傍晚

，有人在旺角警署外聚集，被告
莊通才將一把破爛雨傘放入已
起火的垃圾桶內隨後被捕。早
前，被告承認嘗試加強火勢，
其犯案行為亦被傳媒拍下。被
告求情指，家中尚有半身不遂
的母親需要照顧。

判刑當日，裁判官張天雁

表示，感化報告與更生報告均顯
示被告表現良好、有悔意，亦指
案件有一定嚴重性，但無人因此
受傷。裁判官稱，考慮到被告仍
需要為母親料理生活並上學，判
處其18個月社會服務令。

控方指出，被告應賠償700
元給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衞生署，
作為涉案垃圾桶損失費。辯方律
師表示願意賠償，但需一個星期
的時間。裁判官認為，案情未寫
明垃圾桶已損壞，且被告家中領
綜援為生，母親不能工作，家中
困難，可不予賠償。被告母親亦
有出席法庭旁聽。

18歲中學生縱火
僅判社會服務令

【大公報訊】兩名男子分別涉嫌在去年暴亂中，
被發現身攜對講機及士巴拿，分別被控 「無牌管有無線

電通訊器具」 及 「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
途的工具」 罪。兩案昨日均在九龍城法院再訊，
控辯雙方均同意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兩案。裁
判官張天雁裁決，兩名被告自簽500元、守行為
12個月，他們的控罪獲撤銷。

報稱學生的被告傅樂天（20歲）被控於去年
11月3日在九龍紅磡警署內無牌管有對講機；
張泰山（24歲）被控於去年10月27日在旺角
道管有一柄士巴拿。

暴亂現場攜對講機士巴拿
兩被告自簽守行為

向紀律部隊宿舍潑腐液只罰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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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回家上周三播出一集，出現疑
似黑暴手勢


